
沙河综合整治工程
占用和调整沙河永久性保护水域方案
为推进沙河综合整治工程，改善沙河片区生态环境，拟占用和置换沙河部分永久性保护水域，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沙河位于西陵区、夷陵区和葛洲坝的交界处，属于黄柏河一级支流，全长约4.5公里，由于污染导致河道淤积严重、水域面积锐减并水体黑臭恶化、周边环境脏乱差。在沙河周边市民的强烈诉求和人大代表的建议呼声中，市政府于2014年启动沙河综合整治工程，包括截污工程、污水处理厂改扩建、河道治理、市政道路及桥梁、生态景观和电力迁改六大工程，工程总投资约11.38亿元。2016年11月，市政府与中交集团签订项目框架协议，由中交集团实施综合整治工程。该项目由新区推进办推动，市住建委负责项目组织，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具体实施。目前，沙河的清漂工程已完成，部分排污口整治已实施完毕，其他各项工程正在有序开展。
住建部、省、市各方高度重视该项目建设，对项目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期望。市人大2015年将沙河综合整治工程列入一号议案，要求市、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推进建设。该项目已纳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库，也受到国家住建部的高度关注。同时，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，今年底必须完成沙河黑臭水体的截污工程和污水处理厂提标工程，届时接受省政府的检查考核。

二、永久性保护范围调整情况
沙河永久性保护范围总面积为1645.6亩，其中保护水域662.8亩，保护绿地982.8亩。随着沙河流域水体逐渐干涸和农村自发建设，现状实际只有水域332.1亩，绿地790.2亩，有523.3亩的保护水域和绿地已成为住宅、厂房和仓库等建设用地。经现场调查，在523.3亩建设用地中344.3亩可恢复为绿地或水域（其中绿地94.1亩，水域250.2亩），但有179亩土地再恢复成绿地或水域的工程投资较大、可能性较低。为彻底改善片区人居环境，提供更好的硬件设施配套条件，满足居民强烈的诉求，拟将179亩不宜恢复水体的土地调出保护范围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规划为居住用地或绿地，作为沙河综合整治工程的配套用地进行开发（见附件1至附件6）。
三、永久性保护范围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1、该项目是改善片区环境的生态建设项目。沙河综合整治工程集黑臭水体整治、海绵城市建设、生态环境整治等众多热点工程为一体，建成后可以有效改善沙河片区生态环境，消除黑臭水体，为市民提供环境优美的休闲场所，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2、该项目可以大部分恢复沙河流域绿地和水体资源。沙河流域因水体干涸和人为侵占，现有水域和绿地较2014年实施永久性保护时大为减少，有523.3亩的保护水域和绿地已成为建设用地，占比近三分之一。通过沙河综合整治工程建设，在523.3亩建设用地中可恢复绿地94.1亩，水域250.2亩，共344.3亩，占比近三分之二，在较大程度上恢复沙河流域绿地和水体的生态功能。
3、永久性保护范围调整有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。沙河永久性保护范围内的523.3亩建设用地可以大部分恢复为水域和绿地，但有179亩土地再恢复成绿地或水域的困难较大。将179亩不宜恢复的土地调出保护范围，作为沙河综合整治工程的配套用地进行开发，可以为沙河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更好的硬件设施配套工程，彻底改善片区人居环境。
四、调整与置换方案
针对永久性保护水域的调整和置换，市规划局起草了调整方案建议稿，提出了两种方案：一是选择夜明珠路旁绿地、朝阳路旁绿地、三峡大学旁水面和绿地进行调补，三处地块总面积8.9公顷，调整后永久性保护水域面积可达到110.04公顷，相比原永久性保护水域面积增加0.89公顷；二是选择夜明珠路旁绿地，夷秭路和三峡快速路立交旁山体用地、朝阳路旁绿地进行调补，三处地块总面积8.52公顷，调整后永久性保护水域面积可达到109.66公顷，相比原永久性保护水域面积增加0.51公顷。

附件：

1、沙河永久性保护水域规划图
2、沙河永久性保护水域现状航拍图
3、拟调整地块现状土地利用规划图
4、拟调整地块现状及调整后用地性质对比表
5、沙河永久性保护水域调整后用地性质对比表
6、各地块拟调整土地利用性质前后对比图
7、关于沙河区域永久性保护范围的占用情况及调整方案建议


